
2021年度防城港市乡村风貌提升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2020年全区乡村风貌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深化推进我市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各项工作任务，确保2021年防城港市实现全域乡村风貌和“两高”（高速、高铁）沿线乡村风貌示范带基本整治。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自治区财政下达防城港市乡村风貌提升全域乡村风貌和“两高”（高速、高铁）沿线乡村风貌示范带基本整治建设资金6909.20万元，市本级财政共安排建设专项资金5190.20万元，市财政已将建设资金全额拨付到各县（市、区）财政。

（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

2021年12月底前完成自治区下达我市农房特色风貌塑造任务共121个村屯3930栋房屋、完成全域基本整治村屯任务共3614个。
（四）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落实2020年全区乡村风貌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议精神，我们坚持把乡村风貌提升作为乡村振兴重要抓手来抓，坚持“生产、生活、生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风貌提升相结合，做好村庄布局和实用性规划，分类推动村庄改造建设，实施乡村环境整治、农房建设管控、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建设，不断深化我市“三清三拆+”乡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整治过的村庄显得更通透明亮、干净整洁，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容村貌明显改观，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乡村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二、项目绩效情况

2021年，自治区下达我市“两高两道”沿线农房风貌塑造任务共121个村屯3930栋房屋，已于2021年12月25日全部竣工，竣工率100%，“两高两道”沿线村庄风貌塑造成效初见成效。完成全域基本整治建设3614个村屯。自治区要求年内12月底前完成。截至12月25日，已全部竣工，竣工率100%。
根据《2021年广西乡村风貌提升全域整治验收考核细则》（桂建村镇〔2021〕8号）文件要求，我市严格按照自治区有关验收评分标准进行自评，我市出台了《关于深化推进防城港市乡村风貌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成立防城市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工作专班，落实具体办公场所和专职人员，并明确了工作职责，组建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专家指导组，加强乡村风貌提升工作技术指导，着力破解农房风貌规划设计、施工、选材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完善机制建设，完成资金筹措，实施成效显著，经自评，我市得分100分。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乡镇党委政府重视不够，全域村屯“三清三拆”整治工作成效不明显。二是群众主体作用不突出。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不强，党员员先锋模范带头示范作用不强，宣传发动不力，群众主动参与性不高，门前“三包”制度落实不到位，村屯环境卫生长效管护机制有待进一步形成。三是部分村屯人居环境整治深度不足。部分村屯实施“三清三拆”整治不彻底，房前屋后农具、杂物乱堆乱放现象仍然存在，村庄清拆仍不够通透、不够整洁，拆除后复垦复绿不及时，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仍需大力提升。

四、工作改进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乡村风貌提升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加强宣传引导，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群众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思想转变，努力形成党建引领、上下联动、群众主体、乡贤助力、社会参与全面推进乡村风貌整治提升的工作格局。

(二)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紧盯目标任务，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进一步落实好我市《领导干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风貌提升工作分片挂点包村联系推进工作制度》，实行厅级领导分片、县(市、区)领导包镇、乡镇(街道)干部包村的挂点联系推进机制，各级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加快实现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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